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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。

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Co., Limited
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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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上海市通力律師事務所關於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會的法律意見書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作出。

茲載列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
（ http://www.szse.cn /）及巨潮資訊網( www.cninfo.com.cn )所發佈之《上海市通力律
師事務所關於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臨時股東會的法律
意見書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長、執行董事兼總經理

曾毓群先生

中國•寧德，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曾毓群先生、潘健先生、李平先
生、周佳先生、歐陽楚英博士及吳映明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育輝博士、林
小雄先生及趙蓓博士。


















